芒市应急管理局基本情况
2019年3月芒市应急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。将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责，市政府的应急管理职责、民政局的救灾职责、原国土资源局的地质灾害防治、林业局的森林防火、水利局的水旱灾害防治相关职责、防震减灾局抗震救灾职责以及市应急委员会、市救灾减灾委员会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、市抗震救灾指挥部、市森林防火指挥部的职责整合，组建市应急管理局，作为市政府工作部门。
[bookmark: _GoBack]应急管理主要工作任务是：围绕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救灾三项职能，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。内设局办公室、应急指挥中心、综合减灾救援协调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、安全生产综合协调、安全生产执法、救灾和物资保障、非煤矿山8个股室，2020年又增设政府专职消防队，为一类事业单位，编制为4名。2023年1月30日增设芒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，核编制7名。市应急管理局核定编制数为27名〔其中，行政编制14名，工勤编制2名，事业编制11名〕。核定科级领导职数5名（其中，正科1名、副科4名）。现有在职干部职工29名（其中，公务员20名、行政工勤5名，事业干部4名），退休职工4名。
芒市应急管理局党组组建于2019年3月，2021年4月改设党委，设党支部1个，有正式党员18名，其中，在职党员16名，退休党员2名，女性党员5名，35岁以下占27.78%，35岁-60岁66.6%，60岁以上占5.56%。局党委主要围绕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讨论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，做好干部管理，团结非党干部和群众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，指导党支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充分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。局党支部聚焦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，发挥党务与业务的主体合力作用，紧贴经济社会安全发展做好应急保障，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，发挥对党员的教育、管理、监督作用，坚决落实“党费日”“主题党日”“三会一课”等制度，扎实推进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和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，努力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，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，确保上级各项决策贯彻落实到位。 　   
